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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2020-012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监事会年会（九届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苏州高新区锦峰路 199 号锦峰国际商务广场 A 座 19 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4 名，监事会主席金闻女士委托监事王小琴女士出席并表决；

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与

会监事按照客观、公正、谨慎的原则，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19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0 年度财务预算》；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新收入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了中联资

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东菱振动相关资产组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涉及商誉及相关资产组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

【2020】第 TKMQO0220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还原 100%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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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对应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账面值为 35,177.65 万元，可回收价值为 28,000.00 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约为 28,000.00 万元，与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账面价值 38,896.87 万元（含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 35,177.65

万元及 2018 年度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3,719.22 万元）比较后，确认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10,896.8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减值准备 8,012.47 万元。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2,734.74 万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277.73 万

元，该项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公司 2019 年度损益，相应减少了公司 2019 年净利润，导致公

司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应减少 5,277.73 万元。本次计提完成后，商誉

余额为 108,594,260.42 元。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

原则而作出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

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苏州高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预案》； 

鉴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竣工，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20,897.84

万元（含理财、利息净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对公司 2019 年年报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和 2019 年年报格式准则的有关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在

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19 年年报后，认为： 

苏州高新 2019 年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3 

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9 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对该年度报告审核过程中，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工作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

引》等有关规定，并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

金需求等因素，同时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意见 

2019 年度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了监督和检查，公司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采取了有效的管理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没有违规存放、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对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1、公司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和业务发展，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支出，增加经营效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决策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 

3、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苏州高新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

制设计合理完整，执行有效，保证了财务报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和可靠，有效防范重大错

报风险。同意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的自我评价。 

 

对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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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的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更加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我们同意

公司按有关会计政策计提商誉减值。 

 

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新收入准则）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

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